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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浙0304民初6897号
党淑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东泰鞋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党淑静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该案民事判决书：被告党淑静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东泰鞋业有限公司货款20000
元及利息损失（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7月21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
元（原告温州市东泰鞋业有限公司已垫付），由被告党淑
静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02民初5555号

曹秀琴：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国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判决内容如下：原告陈建国与被告曹秀琴离
婚。本案诉讼费及公告费由原告陈建国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02民初7610号

沈奎菊：本院受理原告沈金海与被告沈奎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183号

陈建忠：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与被告陈建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陈建忠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理赔款73422元及相应的资金占
用期间利息损失（以73422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
1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36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诉讼费2196元，由被告陈建忠负担。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4228号之一

李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湖州市分公司诉李峰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523民初42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李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中国人民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公司代偿款160000元及利息
（以160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9月15日起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本案受理费3500元，公告费560元，由李
峰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纳本判决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461号

浙江富安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吉工机械
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富安投资有限公司、阮文波、钟加华、
易自强、王祥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款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内容如下：
1.撤销安吉县人民法院（2023）浙0523民初1461号民事判
决书第四、五项；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浙江吉工机械有限公
司第四项“易自强立即缴纳其认缴未缴纳吉工公司出资
1200万元”的诉讼请求；3.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浙江吉工机械
有限公司第五项“易自强对3800万元未实缴出资承担连带
责任”的诉讼请求；4.改判本案一审诉讼费由浙江富安投资
有限公司、阮文波、钟加华、王祥承担；5.判令被上诉人浙江
吉工机械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604民初6025号

魏永升：本院受理原告马仁四与被告魏永升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称，被
告从事装潢工作，自2006年起，陆续向原告购买建材，截
止到目前，共计欠款62326元。后原告再三催讨，被告一
直推脱不肯支付欠款，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起诉。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材料款本金人民币
62326.00元及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
LPR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该
案依法独任审理，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15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丰惠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民初7688号

钟响亮：本院受理原告戴红君与被告钟响亮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0702民初7688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诉请：1、判令被告即时归还借款本金20万元，起诉后利
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行业同期同档次拆借利率计算；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黄小奕独
任审理，定于2024年2月22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5法庭
（兰溪街210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你自本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诉讼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的期限
为送达期满后的16日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2062号

聂映雄：本院受理原告陈子根与被告聂映雄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723民初20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书判令：被告聂映雄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陈
子根加工费60000元及利息（自2020年10月18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522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2172元，由被告聂映雄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7
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6332号

黄利幸、衢州市博域置业有限公司、黄文正、杨美英：
本院受理原告陈昌明诉被告黄利幸、吕文驿、衢州市博域
置业有限公司、黄文正、杨美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3）浙0802民初
6332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等材料。原
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
告黄利幸、吕文驿立即
归还借款403万元，并
支付利息 236773.88
元；2.判令被告支付律
师费50000元及诉讼财
产保全保险费3600元；

3.判令被告衢州市博域置业有限公司对前述一、二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被告黄文正、杨美英对第一项诉
讼请求中的350万元及利息和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于航
埠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122号

浙江哈喽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蒋
韶岗与被告浙江哈喽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802民初512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浙
江哈喽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归还原告蒋韶岗100000元并支付自2023年8月8日
起至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 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3273号

李洪保：原告王小加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3民初327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李洪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原告王小加承揽款1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85
元，由被告李洪保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
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6338号

王中将：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桥鑫和五金商行
与被告王中将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
169732.3元及逾期利息损失41386.2元（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
算从2019年4月30日起计算至全部偿还之日止）；本
案诉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2月22日上午9时
2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6318号

孔庆标：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桥力锦食品商行与
被告孔庆标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要求你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8300元；本案诉
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2月22日上午9时40分在本
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5051号

李海波：本院受理原告盛敏诉被告李海波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1023民初5051号起诉状副本及证据、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4年2
月2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0）浙1126破3号

2020年8月6日，本院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丽水市分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天民菌菇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浙江天民菌菇有限公司无异
议债权总额为316169088.43元，破产财产仅土地使用
权，浙江天民菌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资不抵债事实清楚。本院认为，浙江天民菌菇有限公司
资不抵债，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同
时，因浙江天民菌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涉及事务已
基本处理完毕，管理人申请终结浙江天民菌菇有限公司
的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本
院于2023年12月12日裁定宣告浙江天民菌菇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庆元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12月25日第7版舟山仲裁委员会仲
裁公告（2023）第95号，应为（2023）第97号，特此更正。

宁波和义兴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2023
浙0212破申65号），管理人拟对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上东商务
中心2幢6层和义兴公司办公区域内的财产进行处置，如有

单位或个人有财产存放于办公区域的，请于2024年1月2日
前向管理人申请取回（联系电话13906627298）。如逾期申
请或无财产权属证明的，办公区域内财物都将视为和义兴
公司财产，管理人将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宁波和义兴进出口有限公司管理人2023年12月26日

财产取回公告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浙江东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绍兴县万众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裕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金额
本金

29511711.77
0
5488552.22
35000263.99

利息
13568923.24
11146699.65
13732577.79
38448200.68

合计
43080635.01
11146699.65
19221130.01
73448464.67

担保情况

抵押人：浙江东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刘莎 保证人：浙江新东旺实业有限公司、刘国苗、章国丽、刘莎
保证人：绍兴博雅家纺有限公司、吕荣林、倪晓蓉
保证人：绍兴飞腾机械有限公司、吕荣林、倪晓蓉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23004号资产转让合同），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
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5968808931、0571-87836707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12月26日

债权资产明细表 基准日：2023年7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深圳市银通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特别提示：挂牌公告期满，若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

受让方的，由交易中心组织网络竞价（多次报价）。通过网
络竞价（多次报价）产生最高报价方，且最高报价不低于挂
牌保留价的意向受让方确定为最终受让方；若意向受让方
的最高报价低于挂牌保留价，则不成交，挂牌结束。挂牌
公告期满后，若最高报价方报价低于保留价，转让方有权
选择与该最高报价方通过议价方式成交。

业务咨询电话：13823673061 卢女士；18824230930 陈
女士

项目编号：YTQH23120034
项目名称：雄风集团有限公司不良债权
转让底价：本项目设有保留价，保留价不对外公开
网络竞价起始价：人民币1278万元
网络竞价加价幅度：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

保证金：人民币100万元
项目简介：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委托我中

心公开挂牌转让“雄风集团有限公司不良债权”。标的所
在地为浙江绍兴，截至处置基准日2023年10月22日，雄风
集团有限公司不良债权合计人民币17469861.61 元，其中
本 金 合 计 人 民 币 15997754.53 元 ，利 息 合 计 人 民 币
1472107.08元。（注：以上债权金额仅供参考，转让方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债权的本金、利息、总额等具体债权
金额最终以借款合同、生效裁判文书或其他法律文件确定
的为准。）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市银通前海金融资产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网站www.ytfae.com。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6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大厦
33楼。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萧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浙
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长城资产联系电话：0571-85167842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2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6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利息计算截止2023年4月2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涉及破产的，以管理人认定的金额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借款人名称
宁波虞甬贸易有限公司
象山县丹城中意绣品有限公司
宁波美仕涂料有限公司
宝德轮业有限公司
奇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永康市象珠镇介康五金厂

浙江银河时装有限公司

浙江华力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星箭电器有限公司

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虹绢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中利亚实业有限公司

浦江裕丰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力霸皇自行车有限公司

诸暨爱迪生珍珠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励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江蒙金属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春风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余额
7,920,000.00
575,893.61
2,000,000.00
5,881,462.34
15,085,288.40
31,000,000.00

4,340,706.04

25,000,000.00

15,719,000.00

11,528,925.77

43,120,000.00
21,873,764.00

65,000,000.00

30,000,000.00

20,000,000.00
22,582,300.00

415,212,712.02

27,990,917.79
10,619,098.42
7,803,015.59
783,253,083.98

债权利息（含复利、罚息）
6,894,010.08
602,566.81
1,376,033.08
26,633.19
468,364.89
14,420,194.27

3,410,462.32

24,096,189.31

11,254,504.13

4,161,775.80

20,928,915.78
986,199.16

32,815,144.98

8,723,883.34

10,552,939.72
37,945,365.22

115,366,542.99

9,581,608.40
4,205,544.20
3,692,192.26
311,509,069.93

担保情况
保证人：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升建设集团宁波镇海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华升建设集团包头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华升钢结构有限公司、杭飞龙、祝华丽、司焕明
保证人：吴皎君、董家福
保证人：轻骑集团宁波力弘摩托车有限公司、景华军、陈建丽、成建群、景海军、淮安市天邦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芜湖宝德轮业有限公司、尤飞君、何姣莲、尤泽峰
保证人：宁波荣溢化纤科技有限公司、康福得塑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奇迪、成建英
保证人：浙江格林凯腾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正卓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金泰门业有限公司、吕再晓、胡森秀、施秋红、任阿东、吕兰贞、李笑映、陈晓洋
抵押物：1、嵊州银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嵊州市艇湖路218号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1750.25平方米；2、李成鸿名下嵊州市崇安里3幢五单元401室房产，建筑面积108平方米。
保证人：江苏亿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裘培成、李雪鸿、裘秋帆、顾滢、嵊州银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抵押物:1、应志佐、应丽娟名下位于永康东城城东路620号房产，加地下1号、2号两地下车位，建筑面积为653.01平方米；2、应丽娟名下位于武义县桐琴广场D号地块商业房产，建筑面积2913.85平方米。
保证人：浙江海圣轮毂制造有限公司、何小敏、应丽霞、应志佐、应丽娟
抵押物:1、朱明根、徐秋爱名下位于永康市西城街道三马路75号房产（住宅），建筑面积为746.35平方米；2、朱明根、徐秋爱名下位于永康市东城街道五金五街15号第一层商业房产，建筑面积为42.18平方米。
保证人：朱明根、徐秋爱、浙江信杰工贸有限公司、李惠杰、俞香林、浙江信润工贸有限公司、武义雾川机电有限公司、李志飞、王晶晶
抵押物：1、浙江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解放西路城中花园7幢-1层房产，建筑面积为2040.16平方米；2、陆基灯、伊梅仙名下位于金华市解放西路426号城中花园地一层03、04、05、06、07、08室
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678.74平方米、753.85平方米、531.83平方米、822.01平方米、938.12平方米、768.80平方米，面积合计4493.35平方米 保证人：陆基灯、伊梅仙
保证人：浙江华岚实业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洁丽雅毛巾有限公司）、浙江虹绢丝绸集团有限公司、邵奇川、黄华飞、黄水根、蒋冬雅
保证人：安庆富春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新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中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魏莹洁、俞登科、俞克军、俞丽英
抵押物:江西裕丰纸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江西省广丰县芦林工业园区房产，建筑面积26676.01平方米，土地面积79805.60平方米。
保证人：江西裕丰纸业有限公司、浙江浦江力霸皇自行车有限公司、浦江力霸皇自行车有限公司、浙江力霸皇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捷仕达（中国）有限公司（破产）、严备战、项小平、丁予忠、王崇明
抵押物:江西裕丰纸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江西省广丰县芦林工业园区房产，建筑面积26676.01平方米，土地面积79805.60平方米。
保证人：江西裕丰纸业有限公司、浦江裕丰纸业有限公司、浙江力霸皇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捷仕达（中国）有限公司、严备战、项小平
保证人：詹伟建、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浙江佳丽珍珠首饰有限公司、浙江企成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诸暨华佳空压机有限公司
抵押物：张诗团名下的位于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游艇湾2幢1单元房产，建筑面积1380.72平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765.11平米 保证人：张诗团、张诗儒、王慎兰
质押物：香港公司Tronic Enterprise Development Limited公司（简称祥利公司）持有的澳大利亚Terramin Austrlia Limited公司（简称TZN公司）1.98亿股股票质押
保证人：中外运宁波物产有限公司（曾用名：宁波益尊物产有限公司），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司、衢州汇丰废旧金属回收市场服务有限公司、杨邕、王颖
保证人：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司、中外运宁波物产有限公司、杨邕、王颖
保证人：东阳市永福杯业有限公司、浙江永福金属有限公司、李龙保、李美兰、李杰东、武春燕、李福禄、贾夏宝、李琅、吕丽雅
保证人：浙江联鑫厨具有限公司、超杰集团有限公司、俞振贤、俞渝航、俞慧慧、金志洪、卢静波

备注


